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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BEIJING DONGZHENG AUTUMN AUCTIONS 2014

预  展  时  间：2014年11月18日至11月19日 10:00-19:00

拍  卖  时  间：2014年11月20日

预展及拍卖地点：北京亚洲大酒店  亚洲会堂

拍  卖  场  次：小有洞天—重要鼻烟壶专场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0:00

 真如妙谛—佛教艺术品专场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1:00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Part.Ⅰ(Lot.201-250)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3:00

 皇家长物—宫廷艺术专场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3:30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Part.Ⅱ(Lot.296-398)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4:00

 物呈心境—文玩杂项专场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5:00

 怀抱古今—中国书画专场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9:30

Preview: 10:00-19:00  18 - 19 Nov. 2014

Auction: 20 Nov. 2014

Address: Beijing asia hotel ( The Asian Hall )

Sessions: The Important Chinese Snuff Bottle Collection 10:00 Thursday 20 Nov. 2014

 Truth of Wisdom - Buddhist art 11:00 Thursday 20 Nov. 2014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t.201-250) 13:00 Thursday 20 Nov. 2014 

 Imperial Chinese Art 13:30 Thursday 20 Nov. 2014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t.296-398) 14:00 Thursday 20 Nov. 2014

 State of mind from antiques-treasures of study and antiques 15:00 Thursday 20 Nov. 2014

 The Ess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9:30 Thursday 20 Nov.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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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东正2014年秋 003·东正2014年秋

401
清  玛瑙云鹤纹坠

款识：“养心殿”三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玛瑙坠呈红色长圆形，以天然玛瑙为材。俏色浮雕仙鹤展翼腾云

翱翔，或朝天际飞翔，或回首似与同伴相望，穿梭于祥云间，寓

意吉祥美好。玛瑙坠下方印文印刻“养心殿”三字。此坠小巧灵

秀，刻划细腻，寓意吉祥美好，实为佳作。

AGATE PENDANT CARVED WITH CLOUD AND RED-CROWNED 
CRANE
Qing Dynasty
L 3.5 cm

RMB 30,000-50,000

402
清  玉雕古兰经桃形坠

说明：玉坠青白色，玉质温润，色泽凝结，呈桃形。一面光素，凸起一

面刻阿拉伯文字，小字随形环绕，内书大字，其内容为古兰经。

字体书写工整，小气大作，独具美感，令人爱不释手。

JADE CARVED WITH THE KORAN IN THE HEART SHAPE
Qing Dynasty
L 4.5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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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清  吉庆有余挂坠

说明：挂坠由磬和双鱼佩组成。上部的磬，一汪碧绿，出

楞，弯卷，皆古意盎然。下承双鱼佩，首尾彼此呼

应，造型匠心。磬作为中国古代宫廷的打击乐器，乃

“五瑞”之一，以“吉磬”配“有鱼”，寓吉庆有

余，此组图案寓意人们对吉祥、喜庆的企盼，足见能

工巧匠的智慧。

PENDANT
Qing Dynasty
L 4.6 cm

RMB 20,000-30,000

404
清  剔红云龙纹毛笔

说明：笔管剔红制，直管，无斗，顶部封堵。笔管端部饰阴

线回纹，中部饰凸雕云龙纹。笔帽亦为剔红制，直管

式，较笔管略粗，可套接于笔管上，笔帽两端饰阴线

回纹，中部亦雕云龙纹。所用剔红技法成熟于宋元时

期，发展于明清两代。其法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待

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再雕刻花纹。工艺繁复，制作

精良。

RED LACQUER CHINESE BRUSH WITH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L 30.8 cm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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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清  鸡翅木刻诗文镇尺

说明：镇尺鸡翅木为材，长方形，结瘿纹理，白质黑章，纹

如鸡翅，清晰美观。其上阴刻“君子安乐贞唯以方”

诗句，用以自我勉励。整器造型规整，木质上乘，为

文人书房雅器之一，受人喜爱。

WENGE PAPERWEIGHT CARVED WITH POEM
Qing Dynasty
L 33.4 cm

RMB 10,000-20,000

406
清  白玉镶碧玺带扣

说明：本件带扣将整块碧玺镶嵌于白玉之上。碧玺殷红，具

有光泽，白玉玉质莹润，色泽柔美，碧玺与白玉相

配，红白相配，并不突兀，更相互衬托，俏丽华美。

带扣背面凸钮表明了实用功能，艺术与使用兼而有

之，为文人墨客的喜爱之物。原配紫檀木盒。

WHITE JADE DAI KOU INLAID WITH TOURMALINE
Qing Dynasty
L 8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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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清中期  白玉浮雕山水纹壶

说明：执壶白玉质地，玉如凝脂，洁白无瑕。壶体呈方形。器盖与壶身子母口扣合，

口沿部位分别琢回纹一周。腹部一侧凸雕龙首为壶柄，折楞，龙首于肩部，似

口含壶身。柄部下方穿孔挂银链条，连接壶身和壶盖。链条錾刻花卉装饰，用

工也一丝不苟。壶身的另一侧凸雕龙首张口为流，口部即为壶嘴。壶肩部另凸

雕二羊首。盖顶有圆形纽。壶身方形开光内刻划山水图景，树影山石之间，茅

庐隐约可见，一派悠然见南山之桃花源景。

玉执壶是清代宫廷重要的陈设品，样式极多，造型多借鉴其它工艺门类，图案

丰富多彩。根据文人喜好，主题各有所长。此件玉执壶小巧可人，虽处处折楞

但比例绝佳，因而令人爱不释手。表现形式不落俗套，且加工精致，造型准

确。执壶之柄、腹造型复杂，是一件按照实用器设计的陈设佳品。 

WHITE JADE BOTTLE CARVED WITH LANDSCAPE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H 9.5 cm

RMB 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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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清中期  铜鎏金浮雕花鸟纹印盒

说明：印盒扁圆，子母口扣合，圈足。盖面六瓣菱口内减地浮雕

花鸟纹，连珠纹地之上，花朵或仰或侧争奇斗艳，枝叶或

开或合摇曳万千，与此呼应的一金鸡独立，昂首回眸，身

姿矫健。整器造型小巧，做工一丝不苟，在注重实用性的

基础上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GILDED BRASS SEAL-PASTE BOX CARVED WITH FLOWERS 
AND BIRDS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D 6.3 cm

RMB 35,000-45,000

409
清  铜蚰龙耳香炉

款识：“梅竹山房”四字双行篆书款

说明：铜炉圆形，形近于簋。平口外侈，收颈，鼓腹下垂，圈足外撇。

双环耳起自颈部，收于腹鼓处。器外底减地阳文四字楷书款：

“梅竹山房”。此炉平口厚实，双耳古拙。形制规整，线条顺

畅，小巧中透出大气。

COPPER INCENSE BURNER WITH YOU DRAGON EARS
Qing Dynasty
L 15 cm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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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清早期  铜弦纹小琴炉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说明：铜炉造型小巧可人。平口，外壁出楞作弦纹数周，呈竹节形。下承三足。外

底方框减地阳文“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通体光素，皮壳酱色，

包浆醇厚，经年而越发光洁，历久弥新。整器造型规整，精铜压手，无论工

料皆属上乘佳作。

COPPER INCENSE BURNER WITH LINES
In early Qing Dynasty
D 7.3 cm

RMB 30,000-50,000

411
清  “御赐荷包”紫檀盒（内置荷包）

说明：紫檀为材制盒，包浆醇厚，盒面出楞一周，内单线刻划

双龙纹样，须髯飞扬，龙首高昂，五爪孔武有力，双

龙围绕“御赐荷包”四字，足见荷包之珍贵。荷包口

部抽绳，百褶层叠，荷包面金线绣万寿纹样，周围以

金线绣花卉装饰，外围一周海水纹样，彰显了宫廷气

韵。整器建规建制，足见皇宫之华彩，取得之珍贵。

RED SANDALWOOD CASE, CARVED WITH YUCIHEBAO
Qing Dynasty
L 12.8 cm 

RMB 12,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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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明  铜钵式炉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说明：炉口收敛，鼓弧腹，下部弧收，卧足。精铜锻造，金光熠熠。内

底方框内减地阳文“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整器造型

规整，外壁光素无雕琢，令人握在手中有“天然去雕饰”之感。

钵形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陶器中就已经

出现。但“钵”字是佛门盛贮器的音译，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僧

人多用之。明宣德时，皇家崇信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大批藏

地僧侣纷纷入京朝贡。因而此类炉形也随之应运而生，得到

发展。

本件钵式炉造型规整，用料上乘，经年累月却保存完好，由此更

加难能可贵。

COPPER INCENSE BURNER IN THE SHAPE OF BO
Ming Dynasty
D 12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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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清  桥钮水晶印章

印文：“吟到梅花字字香”六字三行篆书款

说明：印章水晶质，桥钮。桥钮顶部凸雕纹样。印文“吟到

梅花字香”。水晶印章在明清时期曾经用于闲章和名

章的镌刻。此件印章所用水晶清澈剔透，造型周正规

矩，简约大气，为水晶印章中的佳品。

CRYSTAL SEAL WITH QIAO HANDLE
Qing Dynasty
L 2.8 cm

RMB 30,000-50,000

414
清  白玛瑙雕高士摆件

说明：玛瑙为材，白色莹润，通透灵动。圆雕一高士俯卧，慈眉善目，

长髯自然垂落，袒胸露乳，宽袍大袖层层叠叠，尽显慵懒闲适，

此情此景乃文人骚客常求之，犹如采菊东篱下般快意。整器造型

小巧，工料皆属上乘，摆放于案头，足令人赏心悦目。

WHITE AGATE CARVING WITH FIGURES
Qing Dynasty
L 7.6 cm

RMB 4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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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清  玛瑙巧雕执莲童子挂件

说明：以玛瑙为材，俏色雕琢执莲童子。童子身材短小，双腿弯曲，圆

脸身壮，双手执莲于头上或肩上，憨态可掬。刀法洗练，整器小

巧可人，令人爱不释手。雕琢执莲童子首创于宋，在中国历史上

该题材经久不衰，可见受到人们喜爱之甚。

AGATE PENDANT CARVED WITH SUDHANA
Qing Dynasty
H 4.5 cm

RMB 30,000-40,000

416
清  蓝料镂空雕带板

说明：带板由三部分组成，中间的蓝料以镂空雕琢的技法进行刻划，而

左右两侧如意形带板，各以剔地錾刻卷草花卉纹进行装饰。蓝料

莹润，显得晶莹剔透，刻双龙戏珠纹样，龙体变形极富装饰性，

采用曲线描绘出身姿也体现了动势。两侧的如意带板出楞内剔地

刻划卷草花卉纹样，延续了曲线的动势，所有纹样相互呼应，美

不胜收。

BLUE GLASS BELT PLAQUE 
Qing Dynasty
L 8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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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明  铁剪金剪银如意

说明：如意铁质，分为头部和柄两部分。如意头呈云头纹

状，隆起的两圆钮作云头凸起。金箔按图案剪好，打

制在如意头之上，形成三爪龙纹形象。龙体身子蜿

蜒，爪部明显可见，经年累月，金箔部分已有部分遗

落，但古韵犹在。如意柄部同样以剪金剪银手法装饰

金银花草纹样，如洒金一般，但近而观瞧，足见细小

纹样的精妙之处。如意柄部一穿孔，镶嵌银口，应为

悬挂流苏之用。

整器造型修长，简练，装饰风格独到，且工匠技艺颇

佳，才有的时至今日仍然纹样清晰的效果。

清代乾隆皇帝有一首《咏商铜如意》诗云：“一柄曲

拳代谈者，琳玢古色错金银。谁知子氏犹尚质，已

有欣于如意人。”可见乾隆认为在商代已有如意了。

皇室贵族对如意的喜好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高

僧对如意的钟爱更促进了如意形制的发展，至明清时

期，如意成为馈赠亲贵、传递吉祥祝愿的佳品。而清

代帝王对如意的推崇则使如意的制作登峰造极。皇室

的喜爱也直接推升了民间如意器具的制造，各种形式

的如意纷至沓来。本件如意很好的承袭了明代简约洗

练的风格特点，与明式家具一脉相承，可以想见，

当此柄如意置于明式家具案头，当为绝佳的搭配陈

设品。

COPPER RUYI INLAID GOLDEN AND SLIVER SPOTS
Ming Dynasty
L 43.5 cm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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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清  铜雕马上平安香插

说明：香插铜胎，胎体厚重。瓶体作六棱形，敞口束颈，鼓弧腹，足部

折楞，下承卧马形底座，取意“马上平安”，甚为吉祥。卧马四

腿盘与身下，仰头，双目圆睁，双耳竖起，似远眺似观察周遭。

头戴络头，身披攀胸和鞦带，马背配鞍。脊背鬃毛自然垂落。线

刻简洁粗犷，形象生动，勾勒出卧马威武而又温驯的外貌，惟妙

惟肖的香插以精铜锻造，造型古朴，别具一格，极具清代特点，

作为案上清供，甚是可人。

COPPER INCENSE BOTTLE IN THE SHAPE OF HORSE
Qing Dynasty
H 7.3 cm

RMB 20,000-30,000

419
清  紫檀木雕洞石形笔架

说明：笔架以紫檀木为材，掏挖雕刻，借势巧雕成太湖石般玲珑剔透的

效果，宛如太湖石之特性，孔洞连绵，线条流转，极富动态，长

年的使用把玩，紫檀色泽深沉温润，皮色自然，侵入肌理，包浆

浓沉。并做底座，四足，便于摆放观赏把玩，乃文房之佳作。

RED SANDALWOOD BRUSH-REST IN THE SHAPE OF STONE
Qing Dynasty
L 10.5 cm
H 7 cm

RMB 15,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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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清中期  竹刻花卉诗文笔筒

说明：笔筒竹制，呈直筒式。外壁以芙蓉花为主题纹饰，开

枝散叶，花开数朵，婀娜多姿，清雅脱俗。画面构图

格调高雅，刻工深峻流畅，旁刻诗文“芙蓉生在秋江

上，不向东风怨未开”，落款“小仙”。此笔筒造型

小器巧做，刻画颇具匠心，皮壳枣红，包浆润泽，为

文人案头之竹雕佳品。

BAMBOO BRUSH HOLDER CARVED WITH THE DESIGN 
OF FLOWER AND POEM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H 12 cm

RMB 15,000-20,000

421
清  红木、紫檀、玛瑙墨床三件

说明：墨床一组，分别以红木、紫檀、玛瑙为材。玛瑙质墨床

和紫檀质墨床皆呈书卷式，光素去雕饰。红木墨床呈几

式，几面两端倭角，小巧可人。墨床作为文房用具之

一，用以搁置研磨后的湿墨为用。此组墨床造型古朴典

雅，线条流畅自然，棱角分明，中规中矩，形制虽小，

却有明代家具遗风。

MAHOGANY INK-STICK REST, RED SANDALWOOD  INK-
STICK REST, AGATE INK-STICK REST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12,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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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明  铜雕雪山大士摆件

说明：此像以铜雕铸而成，额际开阔，宽鼻厚唇，袒胸赤足，身形消

瘦，双手相叠抚于膝头，呈右舒坐，蜷一足，两手扶膝，支承下

颏，以表现其深山独处，思维坐禅情景，人物造型传神，金身完

好。释迦牟尼成佛前曾在雪山苦行，修菩萨道，绝行深涧，为不

涉人间的苦修形象名为雪山大士，又称瘦骨仙，造像多为瘦骨嶙

峋的老人。此大士像，其构思之巧妙，工艺之惊绝，堪称典范，

极为难得。

STATUTE OF THIN BONE ARHAT
Ming Dynasty
H 4.7 cm

RMB 20,000-30,000

423
明  铜错银丝仿青铜器纹香瓶

说明：香瓶方唇口一周，直颈，弧肩，直腹，下部微收，足

部出楞一周。整器以精铜为材，无论包浆，色泽均属

上乘。错银纹饰布满周身，口部回纹，颈部如意纹，

连珠纹，腹部如意纹一周，火纹作为腹部主体纹饰，

近足部回纹一周，可见错银纹样模仿商周青铜器纹样

而来，根据时代特色有所变化，增添了香瓶的变化，

工与料皆属上乘，难能可贵。

COPPER INCENSE BOTTLE, INLAID WITH SLIVER
Ming Dynasty
H 12 cm

RMB 35,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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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清雍正/乾隆  铜鎏金仿木纹釉雕花鸟人物纹扇形盒

说明：铜盒呈扇形，采用铜鎏金工艺，盒分为盒盖和盒身两部

分。子母口扣合。盒内外皆采用铜鎏金满饰，雍容华贵。

盖面连珠纹剔地浮雕花鸟图景，两只雀鸟展翅飞翔，花

朵盛开，果实累累，镶嵌宝石更添华彩，富丽堂皇。印

盒外壁仿木纹机理，錾刻山水人物纹样，苍松杨柳山峦

人影，闲庭信步，无不显示了一派“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之文人清闲雅致的生活图景。侧面山水人物采

用烧铜工艺。

此件作品制作精良，装饰繁缛细密，鎏金金光灿灿，不

惜费时，处处到位，充满高贵富丽的韵味，为雍正、

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名工细作，气质不凡，实为难

得之珍品。

GILDED BRASS BOX IN FROM OF A TRUNCATED 
QUADRICATERAL PYRAMID, WITH CARVED DESIGNS 
FLOWERS, BIRDS AND PEOPLE ON THE SURFACE
Yongzheng to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 8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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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福寿纹大香炉

款识：“乾隆年制 则”五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香炉唇口，束颈，鼓弧腹，下承三乳足，口部作对称桥耳。整器

铜胎，材料精良，通体采用掐丝珐琅技法，蓝料为地，其上以各

色珐琅料填彩，錾刻缠枝花卉为主，腹部对称作圆形开光内刻

“寿”字，之间刻划蝙蝠展翅，取义“福”、“寿”之意，甚为

吉祥。足部装饰菊瓣纹，外底方框内刻“乾隆年制”楷书款，下

写“则”字。整器造型规整，用料精良，工艺繁复，堪为佳作。

CLOISONNE ENAMEL WARMER WITH A GILDED COPPER BODY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D 25.5 cm

RMB 40,000-50,000

426
清中早期  葫芦摆件

说明：葫芦器又称匏器，是一种将天然美与人工匠意合为一

体的汉族传统工艺品。起源于明代，清代制匏工艺颇

受皇家重视。有时也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使节和王公

大臣，以及少数民族的宗教领袖。清宫内务府档案

中，有关皇帝以匏器赏赐王公贵族和各民族宗教领袖

的事例不乏记载。本件葫芦摆件外壁通红，下部出多

棱，可见在葫芦成长阶段已经人为干预。整器造型

极尽巧思，加之染色纯美，包浆油润，实为葫芦器

中佳作。

CALABASH WITH RED COVER
The prophase of Qing Dynasty
H 27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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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清  紫檀木雕龙头灯笼挑

说明：紫檀为材，色泽深沉，包浆醇厚，可见经年岁月令木

质更加沉着。挑杆一头作龙首，瞠目，扩唇，鳞片须

髯均可一一详见，可见雕琢之细，功之精。杆部光

素，便于携握。整器造型规整，刻划细腻入微，值得

赏鉴。

RED SANDALWOOD POLE WITH DRAGON SHAPE HEAD
Qing Dynasty
L 95.5 cm

RMB 20,000-30,000

428
明  天然木如意

说明：如意木质，天然随形而成，木材本身的机理明显可

见，经年累月，包浆醇厚，木质色泽深红，可见使用

痕迹，柄部刻隶书“如何百年内，不见一人闲”十

字。整器造型别致，浑然天成，堪为佳作。

WOOD RUYI
Ming Dynasty
H 43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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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清末民国  木雕饕餮纹金石文字木板2块

说明：木板两块，体量较大，修长，上雕青铜纹样，仿上古

青铜器纹饰而来，以中线对称的变体龙纹、变体凤鸟

纹尤为突出。此外金石文、篆体大段书写，应为清末

民初制作拓片或制作青铜器的范。岁月更迭，如此大

体量的板材仍能保存至今且品相较好，实为难得。

苏州历代出现了许多碑刻名家。清代，苏州刻碑艺人

可考者有70人之多。民国期间，最著名刻碑艺人是周

梅谷。周梅谷（1881年-1951年），原名周容，别号

百陶室主。著名金石碑刻家。能书善画，博览金石，

在苏州护龙街嘉余坊口设寿石斋，以鬻印刻碑为业者

430
清  烫花云龙纹蝈蝈葫芦

说明：利用葫芦随形取材，凸腹，镶口边。腹部烫花朵层层绽放。所配

的盖，盖上镶嵌镂空铜雕的凸起盖面，刻画荷叶荷花纹样，花朵

盛开，荷叶随风摇曳，灵秀自然。

这只葫芦蝈蝈罐稚拙可爱，别有风味，从中更可一窥传统蓄虫文

化的若干门道，领会“小玩艺儿，大学问”的精义。

GOURD CRICKET CONTAINER WITH DRAGON AND CLOUD 
PATTERN
Qing Dynasty
H 11.3 cm

RMB 30,000-35,000

数十年。师承吴昌硕。曾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

开设“寿石斋”，专营金石碑刻。“寒山寺”照墙及

寒拾亭等石刻，大都为他所镌刻。据其工厂遗刻所用

铭辞、花纹木�对比，拍品应为周梅谷之遗作。

BOARD CARVED WITH TAOTIE DRAGON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 PAI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0 cm×21 cm

RMB 15,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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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清  铜雕龙凤纹双联瓶

款识：“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该件拍品瓶体铜胎，敛口，弧腹，呈橄榄式。双瓶一

大一小相连成一体。外壁铜铸龙凤纹。整器铜铸纹饰

极尽巧思，写实与变体纹样结合，繁复而富有装饰

性。姿态挺拔华美的夔凤盘踞伏于大瓶瓶口，双瓶合

一，凤尾婉转展开。所铸昂首夔龙，与夔凤遥相呼

应，身躯环绕瓶身，龙尾回卷。双瓶外底内书“乾隆

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配铜质底座，袋足，封顶，

内凹出楞一周，并内书“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楷书

款。底座纹饰与瓶身相应，变体龙纹满富周身，具有

极强的装饰意味，器形延续了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

瓶体相配，彰显器物的古朴华丽，美不胜收。

清代掀起复古之风尚，考据学得以大为发展。清高宗

乾隆皇帝尤其雅好慕古，因而此时期的工艺造型、艺

术及纹饰图案明显表现出了仿古器物的风格，往往取

商周青铜器的典雅厚重，以及耳饰、足座等各部位的

特殊形制。此器既是一例。整器胎体厚实凝重，铜质

精炼，造型独特。

本件拍品所采用的双联瓶造型，器型源于新石器时代

的双联壶，又称联体瓶、合欢瓶、珠联瓶。在清乾

隆时期特别流行，景德镇窑生产的双联瓶有青花、粉

彩、珐琅彩、单色釉等品种。龙的形象在封建社会后

期更是不允许民间使用。整个封建时期的宫廷装饰艺

术中，龙、凤始终处于显赫的地位。明、清两代皇

宫—紫禁城，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思想，无论皇

帝行使权利之处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还是皇帝

处理政务及后妃居住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及

东、西六宫，到处是龙、凤形象。因而本件拍品无论

工艺、用料及其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均

属不可多得之品，堪为收藏之佳作。

COPPER TWIN VASE WITH KUI DRAGONS
Qing Dynasty
H 14.5 cm

RMB 40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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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清早期  铜雕狮形镇纸

款识：“宣德年制”四字单行楷书款

说明：镇纸以精铜为材，圆雕俯卧狮子。狮子双目圆睁，大口扩张，露

出牙齿，头部螺发向头后卷曲，浮雕身体脊背的鬃毛自然垂落，

两肋浅浅刻划，既展现出狮子的体型，又令人感觉狮子威风之余

的憨态可掬。整件镇纸兼具使用功能与欣赏价值，是件难得的文

房雅具。镇纸底部刻“宣德年制”楷书款。

COPPER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LION
In early Qing Dynasty
L 6 cm

RMB 60,000-70,000

433
明  铜雕羊形镇纸

说明：镇纸为一卧羊造型，羊四肢蜷卧于座上，双目微微上扬远眺，口

部紧闭，嘴下胡须自然垂落，双角卷于耳后，羊尾置于后部。该

器物铜质厚重，包浆润厚，整体造型圆润，虽无过多雕饰，但神

韵亦在，古朴，动物形象生动可爱。

COPPER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GOAT
Ming Dynasty
L 7.5 cm H 5.5 cm

RMB 4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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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清中期  水晶雕回纹香盒

说明：香盒水晶质，通透灵动。盖盒上下体量相当，子母口扣合，盒底

承圈足。口沿外部细刻回纹一周。盖面上六瓣菱花围绕团寿纹

样。整器造型小巧，刻画精致，一丝不苟，纹样刀法精益求精，

用作香盒兼具实用与欣赏价值，乃收藏佳品。

CRYSTAL ROUND BOX CARVED WITH HUI PATTERN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D 4.3 cm

RMB 20,000-30,000

435
清  玛瑙巧雕人物纹烟嘴

说明：烟嘴玛瑙为材，褐色油润有质感，唇口，束颈，主题纹饰为训子

图。巧色雕琢三人，一手持长枝的女子与一拄拐老翁分列一小童

子两侧。老人长须，戴帽，身体前倾，手中拄着拐杖。童子双手

上下摆动，双腿飞扬极具动势。人物上方刻“训子”二字，点出

图样主题。整器巧以原料特点细致琢磨，堪为佳作。

AGATE CIGARETTE HOLDER CARVED WITH FIGURES
Qing Dynasty
L 5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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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清咸丰  铜雕“大清咸丰年造”龙纹烛台

款识：“大清咸丰年造”六字单行楷书款

说明：烛台胎体选用上等精铜为材，呈双盘连座式，由蜡烛

扦、中柱、托盘和倒钟型底座组成。各部分比例协

调，中柱和底座浮雕五爪九龙纹饰。龙纹头上尾下，

依然是传统样式中的升龙，但已无雍干升龙的凶猛神

态。二龙戏珠，祥龙腾云等，龙体身姿变化多样，由

龙纹的变化可以看到晚清的端倪。

此外并以回纹、焦叶纹等作为边饰，纹样装饰力求满

饰，无尽繁复，使得整个烛台透露出贵重典雅、富丽

堂皇的神气。

烛台底座一侧减地阳文刻“大清咸丰年造”六字楷

书款。

烛台作为照明用具，佛前供器。作为“五供”之一，

烛台点灯，使天界、地狱、我身俱光彻之法用。烛台

的历史十分悠久，战国时已有各式精美的铜烛台，三

国两晋时期制瓷工艺发展，青瓷烛台出现，并逐渐取

代了铜烛台。三国有羊形烛台，西晋有狮形烛台，南

朝有四管带座烛台。隋唐时期烛台的造型更加丰富。

明宣德有青花八方烛台，烛台上置蜡烛形插柱。正德

时期的烛台基本保持明初烛台之结构，清代仍沿袭这

一器形。清朝室内装饰十分讲究，因而也就愈加重视

这类灯具，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种类都更为丰富、工

艺更加讲究，宫廷在已有的基础上追求更加优美的造

型和富丽的装饰，应该说此时的灯具达到了中国古代

灯具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宫廷用

灯的制作是由内务府造办处统一管理的，陶瓷、金属

皆可为之选材。

早期蜡烛的主要原料是蜂蜡和白蜡，明清时期，南方

先行开始用植物油掺入白蜡制作蜡烛，这就为蜡烛

生产开创了一条新路，清代宫中多以蜡烛代替过去点

灯，因而烛台兴起。

为保证烛台的质量，宫廷工艺师挑选几十种贵重金

属，经过十余次的精心铸炼，把提纯的铜选取出来制

成烛台，颜色呈栗黄色。手摸感觉似婴儿肌肤，晶莹

而滑润。据此反观本件烛台作品，为造办处名工巧匠

精心设计制造，应为皇室的供器之一。值得赏鉴。

COPPER CANDLESTICK CARVED WITH DRAGONS
Xianfe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H 42 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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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明  青铜龙头司南勺

说明：司南青铜质，勺形，底部尤为厚重，勺柄头部作一龙

首。祥龙昂首，双目圆睁，口含宝珠，须髯自然后

背。其余别无纹饰，光素。司南勺用料扎实，包浆深

沉，作为古代用于指南或占卜吉凶的器具，兼具收藏

与历史文化价值。

BRONZE LAN WITH DRAGON SHAPE HEAD
Ming Dynasty
L 29 cm

RMB 25,000-30,000

438
清早期  铜错银丝缠枝花卉纹投壶

说明：投壶直口，直颈，口部外接两对称贯耳，折肩，鼓

腹，下收圈足微微外撇。该壶采用铜错银工艺，口部

刻划回纹两周，颈部及壶身刻划缠枝花卉，花朵绽

放，仪态万千。足部外沿卷草纹一周。该投壶构造精

细，样式别致，图案清新自然，值得赏鉴。

COPPER VASE WITH TUBE-SHAPED EARS, CARVED 
WITH FLOWERS, INLAID WITH SLIVER
In early Qing Dynasty
H 12.5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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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明  铜雕灵猴摆件

说明：以铜为材，该摆件雕刻铸母子二猴。母猴手托两枚叛逃，小猴立

于母猴腿上，依偎枝叶，似要取桃。整器极具动势，将母猴的爱

怜之情与小猴的灵动之气表现的丝丝入扣，单以雕刻而言该题材

已属不易，又作铜雕，如此品相，更为难得。

COPPER MONKEY CARVING
Ming Dynasty
H 6.8 cm

RMB 40,000-50,000

440
清  紫砂胎竹叶诗文锡壶

款识：“杨彭年印”四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壶折沿，折腹，平底，长方形盖，玉钮，方流，口部

外沿至腹部作弧形盤耳。腹壁一面竹叶图。相对的另

一面刻“大吉阳宜侯王”，选自《兰亭集序》诗文。

此壶造型挺拔秀美，壶盖与器身衔接严密。紫砂胎色

沉稳，壶外书画刻画刚劲有力，锡皮及白玉包浆完

美，几种材质揉为一体，浑然天成，确是一件难得

的佳品。

TIN VASE WITH PURPLE CLAY BODY CARVED WITH 
POEM AND BAMBOO LEAVES
Qing Dynasty
H 8.8 cm

RMB 30,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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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清光绪  粉彩人物博古图蟋蟀罐

款识：“光绪丁亥年置”六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罐平口，微微出楞，直腹，卧足。外壁及外底白釉粉

彩描绘。器壁绘书卷、香炉、花瓶等各式器具，另一

侧绘一仕女闻香阅读，清新自然。双线方框内红字

“地字第三十四号蟋蟀盆”，表明该罐所属收藏有

序。外底红彩双线方框内书“光绪丁亥年置”楷书

款。整器造型规整，胎体致密，为文玩之雅器。

PORCELAIN CRICKET POT DEPICTING FIGURES AND 
BOGUTU
Guangxu Period of Qing Dynasty
D 10 cm

RMB 15,000-20,000

442
明  白玉羊挂件

说明：白玉为材，玉质上佳，莹润如脂。采用镂空、浮雕技法雕刻回首

玉羊，犄角上扬弯卷，口部紧闭，眉目低垂。腮部，身体有细刀

琢刻的卷曲阴线，以示羊毛。玉羊周边祥云缭绕。整件玉佩寓意

吉祥美好，刀工精湛，打磨润泽，更因其质地洁白无瑕，使羊之

温顺的性情与肥美的体态得以极好的展现。

WHITE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SHEEP
Ming Dynasty
L 5.2 cm

RMB 9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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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清早期  骨雕童子拜观音摆件

说明：此善财童子上身赤裸，面含笑意，双手合十，向观音

施礼相拜。观音头戴风帽，身披长巾，左手执念珠抚

膝，右手捧经卷，游戏坐于莲台上。莲台下有竹节、

竹叶与祥云。观音右侧祥云上有一宝葫芦。善财童子

拜观音的故事出自《华严经·入法界品》。在明清佛

教题材中，人们多选取善财拜观音这一情节加以表

现。整器雕琢精美，包浆色艺古朴，值得赏鉴。

BONE CARVING WITH SUDHANA WORSHIPPING 
AVALOKITESVARA
In early Qing Dynasty
H 14.5 cm（含底）

RMB 100,00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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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明  铜鎏金狮形镇纸

说明：此镇纸采用铜鎏金工艺制作而成，整器小巧可人。圆雕俯卧狮

子。狮子头部发髻垂目，鼻孔上扬，扩口露出牙齿，双耳微微翘

起，平添憨态之感。颈部长髯成簇后背，尾巴自然垂落在四肢之

上。健硕的肉爪子身体两侧自然展开，威武之余令人顿生喜爱之

情。整器体量虽小，但工艺一丝不苟，作为镇纸，在实用之外诠

释了传统狮子造型的动物特性，乃文房雅具之首选。

GILDED BRASS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LION
Ming Dynasty
L 4.5 cm

RMB 55,000-65,000

445
清  铜雕蝉纹小香瓶

出版：《钟鼎茗香 荣斋宣炉清赏（二）》文物出版社 2011年 P280

说明：瓶口外撇，椭圆形口，束短颈，弧腹下垂，瓶体扁而高，高圈足。 

颈部及腹部出楞，内部锦地装饰雕刻纹样。颈部二龙戏珠，龙身弯

转，双龙以火纹宝珠为中心对称刻划。瓶身饰蝉纹，头上尾下，蝉体

内部以卷曲纹样刻划细部。瓶身所描绘的纹样均效仿商周青铜器而

来，颇具古意。香瓶为闻香之雅器，乃古代文人必备佳品。

本件拍品曾收录于《钟鼎茗香 荣斋宣炉清赏（二）》中，刘锡荣

编，文物出版社，2011年10版，第280页。

COPPER BOTTLE CARVED WITH CICADA PATTERN
Qing Dynasty
H 9.5 cm

RMB 7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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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清  剔红双龙戏珠葵口盘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说明：盘呈葵瓣形，八瓣，圈足。盘内雕双龙戏珠纹样，龙

首一上一下相互呼应，围绕火珠，身姿扭转，五爪遒

劲有力，大口喷张。盘外壁剔地雕刻花草纹样。盘底

刻划仍然一丝不苟。回纹一周内锦地雕刻花卉纹样，

外底回纹方框内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

款。整器雕工上乘，刀法娴熟，画面极富立体感，层

次感较强，布局繁密，装饰极富装饰性，乃剔红器之

精品。

RED LACQUER WATER-CHESTNUT-FLOWER SHAPED 
PLATE WITH CARVED DESIGN OF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PEARL
Qing Dynasty
D 20 cm

RMB 50,000-60,000

447
清末民国  金绍堂自用文房用具一套

说明：此套文房用具包括托盘、毛笔、砚台、砚滴、纸镇

等，托盘盖面刻划梅花、苍松、翠竹，彼此掩映，相

映成趣，一侧题“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青竹虚作

心”，金绍堂款。象牙砚滴刻兰花竹叶，一侧题“仙

露明珠同朗润，松风水月自清华”，绍堂款。毛笔笔

杆题“落纸珠圆玉润，含毫墨海翻澜，肘后如悬金

印，助君倚马之才”，金绍堂款。

金绍堂，字仲廉，浙江吴兴人。号东溪。刻竹精细有

法，刻诸家墨迹均极工妙，刻阳文山水、花鸟，可追

踪吴鲁珍、周芷岩。整器成套而出，保存完好，包浆

醇厚，出自名家，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STATIONERY ACCESSORIES FROM JIN SHAOT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 24.2 cm

RMB 60,00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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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清  碧玉梅兰竹菊御制诗文插屏（一对）

说明：插屏成对而出，呈长方形，屏面碧玉为材，两屏四面

均雕刻不同纹样和御制诗。

一面开光内浅浮雕写生湖石兰草，花叶扶疏，纤秀工

整，具有典型的清代宫廷绘画风格，其上角碾刻隶

书御题诗并填金，其诗云：“为佩将生谷，猗猗不改

芳。设因拟高怿，相契许和张。”第一句用屈原《离

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和孔子的

“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

不以穷困而变节。”第二句用韩愈《猗兰操》“兰之

猗猗，扬扬其香；不采不佩，于兰何伤。”后二句

“设因拟高怿，相契许和张”意思是说，以兰花的高

雅品格，如果要交友结朋，应该会与许由、张志和这

样的隐士成为知己。此诗见录于《高宗御制诗二集》

卷七十五，为《题邹一桂三益图》组诗中的一首。

邹一桂号小山，无锡人，雍正丁未进士，入翰林院。

后累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擅丹青，尤工花卉，

时人称其“分枝布叶，条畅自如，设色明净，清古冶

艳，恽南田后仅见也。”乾隆十分赏识邹一桂的花

卉，屡次为之题诗。邹一桂曾作《百花卷》，画四季

花卉一百种，进呈后乾隆帝赐御题绝句百篇，可知其

爱重之深。

一面浅浮雕细瓣菊花，一侧刻乾隆御题诗，其文如

下：“菊本潇洒姿，陶潜托幽好。却被人传说，东

篱转厌闹。”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菊花具有天然的

潇洒姿态，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寄托自己幽雅

的情怀，但此事被世人传说仿效，原本清静的东篱

也变得喧闹起来。此诗见录于《高宗御制诗初集卷

二十二》，又《石渠宝笈》卷二所录《御笔秋英诗画

合璧》图及卷二十《御笔秋英八种》册亦题有此诗，

可知为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一面浅浮雕湖石翠竹图景，一侧刻咏竹诗：“倪迂潇

洒枝，自取性情验，凤影将龙文，毋乃失华赡。”其

为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二之五。

一面浅浮雕梅花争艳，树枝舒张，一侧刻御题梅花

诗：“贞姿宜雪后，芳信报春前，礼皋将洛浦，可以

结忘年。”此两首诗约为乾隆二十五年所作（西元

1760年 庚辰），时年乾隆皇帝五十大寿，且皇十五子

永琰（即嘉庆帝）诞生。

此套桌屏琢梅、兰、竹、菊四君子，皆为水墨笔法。

以诗文意喻乾隆帝脱俗自得之心境，画面幽远空灵，

令人神往。桌屏之上刻款题诗极为工整，刻工细腻，

清丽雅致，相当符合乾隆皇帝的喜好。

此件桌屏精致小巧，体态大小介于桌屏与砚屏之间，

题诗绘画皆属上乘，应为进献之物，且玉料玉质较

好，凸显了历史价值与文化含义，尤为珍贵。

GREEN JADE TABLE SCREEN CARVED WITH PLUM, 
ORCHID, BAMBOO, CHRYSANTHEMUM AND POEM (A PAIR)
Qing Dynasty
23 cm×18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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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清  紫砂梅兰竹菊纹长方洗

说明：笔洗紫砂质，长方形，深腹，外壁蓝彩，四面方形开光，内以水

墨技法绘梅、兰、竹、菊“四君子”图景。内壁施白釉，开片细

碎，使用痕迹明显。器底下承四折足，外底光素露胎。原配红木

座，器形烧造规整，施釉均匀透亮。清新怡人。

PURPLE CLAY OBLONG BOWL WITH DESIGN OF PLUM BLOSSOM, 
ORCHID, BAMBOO, CHRYSANTHEMUM
Qing Dynasty
H 8 cm

RMB 35,000-40,000

450
清  长方形砚

说明：砚呈长方形，砚池内光素，砚台外缘平口作雕刻装饰，四角花朵

为饰，各边锦地剔刻出楞花卉卷草纹样，方寸间雕琢工艺一丝不

苟，极尽繁缛，甚为难得之佳品，原配木盒，纹理优美，加之砚

石坚实、润滑、细腻、娇嫩，堪称上品。

OBLONG INKSTONE
Qing Dynasty
L 29.7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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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清  山楂红料龙凤纹杯

说明：山楂红料，呈宝石红，色泽浓艳，混体通透。唇口，口外部饰乳

钉纹一周，弧腹下收，近底仰莲瓣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铺首纹

样，绘兽面双目圆睁，口部衔环，此形象为龙之九子之一的椒

图。其间以展翅凤凰装饰，羽翼飞扬，身姿娇媚，刻划流畅，工

艺繁复。自宋代兴起的效古之风至清代发展为一个顶峰，民间仿

古器大量出现，各种方法层出不穷。此种仿古器的大量出现顺应

了当时清人好古风的需求，反映出清人对古器的浓厚兴趣。

RED GLASS CUP CARVED WITH DRAGONS AND PHOENIXES
Qing Dynasty
H 10 cm

RMB 60,000-70,000

452
清  铜鎏金嵌沉香雕人物纹带扣

说明：此件带扣呈长方形，沉香为材，外包铜鎏金。带扣正

面雕琢松石人物图景，苍松之下有高士对弈，有书童

伺候左右，山石掩映，一片祥和。铜鎏金边框金光熠

熠。带扣背面錾刻缠枝花卉，刀法隽永，线条流畅，

功力深厚。

沉香木为名贵香料，自古为世人所珍。此带板取一段

沉香木雕成，形体虽小却工艺精良，古朴清丽，殊为

难得。

GILDED BRASS DAI KOU OF WITH CARVED FIGURES 
INLAID WITH AGALLOCH
Qing Dynasty
L 9.2 cm

RMB 4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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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清  紫檀木刻字描金镇尺

说明：镇尺取自紫檀木，长条形。木色深沉，包浆醇厚，木质纹理经过

岁月痕迹后显得历久弥新。宽面刻字五个描金“寿”字，金光灿

灿，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整器造型简洁，装饰

风格明朗，为文人书房必备之品。

RED SANDALWOOD PAPERWEIGHT CARVED CHINESE CHARACTER
Qing Dynasty
W 5 cm

RMB 10,000-20,000

454
清  核雕人物手串

说明：核雕十五颗一组，一颗独大，十四颗体量相当，每颗为一人物头

像。满工雕刻，琢刻细致入微，或扩唇，或尖嘴，或慈眉善目，

或面容狰狞，皆刻饰细致，人物形象生动，特征明显，小巧玲

珑，雕琢工艺精湛，值得细细品鉴，且色泽红润油亮，以小见

大，巧夺天工。

OLIVE NUT CARVING BRACELET WITH FIGURES PATTERN
Qing Dynasty
L 11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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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清  核雕人物、动物纹十八籽手串

说明：手串由十八粒桃核串成，每颗桃核上下分别安装垫

片，彼此串起。浮雕人物、动物纹样，各自不同，主

题相近而姿态各异，不拘一格。九颗之间各以一珊瑚

珠作为隔珠相隔，大颗红色珊瑚珠下系绳结穿系作为

装饰。

十八子手串，或称念珠、佛珠、数珠，是诵经念咒时

计数所用。雕者巧妙地运用了桃核的质地，雕工细

致，线条流畅，人物形象生动，动物生动可爱，憨态

可掬，包浆油润。

手串作为人们掌中把玩或穿戴之物，历代皆受人喜爱

追捧，核雕作为中国民间微型的雕刻工艺，方寸间

游刃有余，刀法细腻，精益求精，得到文人骚客的喜

爱。小器大作，博得藏家的追捧，近年来核雕手串一

路飘红，民间工艺传承大师精于此道者层出不穷，与

此相比，历史越长的手串范围显得更为深沉，古韵意

味浑然天成，当为收藏之佳作。

OLIVE NUT CARVING BRACELET WITH FIGURES AND 
ANIMALS PATTERN
Qing Dynasty
D 1.3 cm

RMB 17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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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明  铜莲花头如意

说明：此器以精铜打造，质纯压手。造型清秀典雅，线条流

畅。如意首作莲花头，饱满圆浑，底部以卷云纹为

饰。精巧不失大气，朴拙包含雅致。包浆沉润，制作

工艺简洁精湛，神韵素雅。整器品相佳美，可堪

玩赏。

COPPER RUYI WITH THE LOTUS FLOWER SHAPED HEAD
Ming Dynasty
L 50 cm

RMB 20,000-30,000

457
清早期  铜洒金花瓶

说明：瓶口外撇，束颈，溜肩，弧腹下收。以精铜为材，平整光滑，外

壁洒金，华美高贵。整器造型规整，皮壳包浆醇厚，光泽雅致，

作为花瓶保存至今完好如初难能可贵，当为人文雅士之案头心爱

之物，值得赏鉴。

COPPER VASE WITH GOLDEN SPOTS 
In early Qing Dynasty
H 10.6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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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清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楠木书箱（两盒）

说明：该书箱长方形，盖面长方形单线弦纹内正楷书写“钦定古今图书

集成”八字单行。书箱下底一侧另刻“第九十一 一函”，“方

舆汇编”，“职方之典”，“卷九百六十五之九百八十四”，可

见该书箱流传有序。所用楠木乃名贵佳木，自古不宜多得，足见

古之文人对书籍爱护之重。

NANMU BOOK BOX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NSCRIPTIONS
Qing Dynasty
L 30 cm

RMB 12,000-15,000

459
清末民国  红木诗文青铜器座

说明：器座红木为材，以三云头纹作以三足。中间凸雕火

纹。器底内书文字说明了该器座的用途。整器造型规

整，红木包浆沉润，木质纹理清晰可见，兼具实用与

艺术价值，值得赏鉴。

器底刻文：“盘古时为盥沐之器，其上置匜，所以承

水或诸矣会盟用以歃皿，此盘纯素青绿入骨，周代法

物也”。溥松窗款。

溥松窗，即为爱新觉罗·溥佺（1913－1991），清宗

室，满清皇族后裔，道光帝四代孙，近现代著名书画

家。字松窗，以字行，笔名雪溪、尧仙、健斋，与溥

伒、溥僴、溥佐兄弟四人并为书画大家，被称为一门

四杰。他们的绘画作品又都有功力雄厚，色彩古朴典

雅，风格清逸脱俗的特点，别具一格，自成流派，被

后人称为宫廷画派。23岁溥松窗即被聘为辅仁大学美

术系讲师，教授国画山水。画作题材广泛，尤其擅长

马、兰竹、花鸟、山水等。

MAHOGANY PEDESTAL CARVED WITH PO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 30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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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清早期  铜压经炉（带原座）

款识：“宣德年制”四字单行篆书款

说明：铜炉圆形，似簋。平口外侈，颈部微微内收，鼓腹下垂，三乳

足。两侧饰对称双环耳起自颈部，收于腹鼓处，双耳上有翘角，

为标准的压经炉造型。器外底有减地阳文四字单行“宣德年制”

款。原配底座呈荷叶形，叶片边缘外撇，中间一扭凸起，四周三

道出茎将叶片艺术化的描绘出来。每个叶片上作一出楞，刚好卡

住乳足，其下接如意足。

整器造型规整，线条顺畅，炉身的口唇、双耳棱角分明，腹身与

三足圆润流畅，形成鲜明的对比。炉身素面无纹，宝光内敛。小

巧中透出大气，古意盎然。此炉经反复冶炼，质地细腻，由于从

未过用，皮壳至今丝毫未损。原配铜座，极为珍贵难得。

COPPER INCENSE BURNER (WITH PEDESTAL)
In early Qing Dynasty
D 13 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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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清早期  铜葵口香盘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说明：七瓣葵口香盘，每瓣花瓣中又作两瓣。盘敞口外撇，弧腹下收，

圈足。整器精铜打造，包浆醇厚，皮壳红润，光素无雕琢，塑形

讲究，因而整器工整雅致。外底方框内减地阳文内书“大明宣德

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乃清代仿明之优秀器具。

COPPER INCENSE WATER-CHESTNUT-FLOWER SHAPED PLATE
In early Qing Dynasty
D 16.7 cm

RMB 40,000-50,000

462
清早期  铜压经炉

款识：“松月侣”三字单行篆书款

说明：铜炉圆形。平口外侈，收颈，鼓腹下垂，三乳足。双环耳起自颈

部，收于腹鼓处。器外底方框内减地阳文二字篆书“松月侣”

款。此炉形制规整，线条顺畅，小巧中透出大气。平口厚实，双

耳古拙。虽然使用痕迹明显，皮壳却毫发未损，实为炉中佳品。

COPPER INCENSE BURNER
In early Qing Dynasty
D 11.8 cm

RMB 60,00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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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清早期  木雕山水人物笔筒

说明：笔筒取材整块木料，掏挖而成，浮雕山水人物，苍松翠竹，枝叶

繁茂，彼此掩映于山峦间，一派桃花源般的闲适场景，各纹样随

形而生，不拘一格。下承三足，笔筒稳如泰山。木料包浆醇厚，

色泽深沉，是为文房佳品。

WOOD BRUSH HOLDER CARVED WITH LANDSCAPE AND FIGURES
In early Qing Dynasty
H 12.8 cm

RMB 25,000-35,000

464
清早期  黄花梨长方盒

说明：黄花梨为材作方盒，上下扣合，以铜片包边角，做合

页等配饰。方盒边角出楞，做工考究，规整扎实。黄

花梨天然的纹理浑然天成，难能可贵。加之黄花梨木

自古皆为不可多得之木料，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SCENTED ROSEWOOD OBLONG BOX
In early Qing Dynasty
L 35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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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清乾隆  海螺形法器

款识：“宝相长新殿 乾隆五年 恭供”楷书款

说明：海螺右旋，外表呈白色，光素无装饰，质白细腻。自

然造物，毫无装饰。海螺边缘刻写“宝相长新殿 乾隆

五年 恭供”。

正常法螺为顺时针方向生长，即左旋螺，突变之海螺

则为逆时针钟方向生长，称之为右旋螺，此种右旋法

螺极为稀有。佛教法器中的海螺有左旋、右旋之分。

此螺外部为逆时针方向旋纹，应是右旋螺。除左、右

旋螺同样具有的“传扬佛法、使闻声者驱逐恶魔、灭

诸罪障”等含义外，右旋螺还被视为“吉祥长寿”的

象征。此外，右旋螺还被视为“定风珠”，能使江海

风平浪静，护佑渡江海者平安。据传，海螺只有经过

生死五轮回之后，才可能变成右旋螺，可见右旋螺少

而珍贵。

佛陀论经说法时声音嘹亮，犹如大海螺的声音传彻四

方，后世遂以海螺之音代表佛陀的法音召唤，故称之

为法螺。各种法螺中，仅有一种全白花落得以制作法

螺，取其白色除表示空虚圆融之意义，也代表五方佛

中的大日如来。清朝乾隆皇帝所撰《白螺传》中有如

下记载“每年藏中喇嘛于新正及万寿节过丹书，所陈

贡器有献右旋法螺者，以为奇宝而不多见，涉海都带

于舟则吉祥安稳，最为灵验”，而此白螺落“宝相长

新殿乾隆五年恭供”款故更为珍贵。

承德避暑山庄中有一寺名为溥仁寺，在慈云普荫殿的

后面，是一座封闭式的庭院。院内古松苍蔚，垂荫如

伞，甬路两侧绿草如茵，环境清幽宜人。北端有九间

大殿，高13米，单檐硬山布瓦顶，檐柱皆描金彩绘，

光彩夺目。大殿正中门楣上悬挂康熙御书“宝相长

新”云龙横匾，似与本件落款相应。

此件海螺光滑润泽，包浆醇厚，形状完好，华美，而

款识表明流传有序，更加值得收藏。

TRUMPET SHELL OF LAW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 14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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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清  黄蜡石墨床

说明：该件墨床以黄蜡石为材，随形打造。该石表滋润细腻，色彩纯

黄，耀人眼目。作为传统赏石中质地最为坚硬致密的种类一种，

黄蜡石受到历朝历代石玩界收藏者的喜爱。本件墨床石材可贵，

文人气息浓郁，流传有序，历久弥新，乃收藏之佳品。

CHRISMATINE INK-STICK REST
Qing Dynasty
L 11 cm

RMB 15,000-20,000

467
清乾隆  皮质内画仕女人物纹槟榔盒

说明：该盒扁圆腹，直壁，上下嵌唇口，腹部两端分别出楞

以镶嵌。配有盖，扣合严密。盒身分为两幅图画，其

一为仕女安坐于亭台楼阁之内，悠然闲适，另一幅为

一骑马男子行于山间林下，静谧自得。整器造型规

整，虽略有残损但无伤大雅，体型小巧但满工细作，

是一件难得的把玩雅件。

BETELNUT BOX WITH FIGURES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H 5 cm

RMB 10,000-20,000



080·东正2014年秋 081·东正2014年秋

468
清  榉木葫芦形盘

说明：随形雕刻葫芦果盘，半葫芦状，平唇口，写意福禄，

造型甚是可人。整体圆润光滑，雕工精细，木质纹理

清晰，朴素净雅。葫芦谐音“福禄”，寓意多福、多

财。底部有钤印，流传有序。整器造型规整，用料一

丝不苟，榉木机理优美，配合葫芦圆润造型更加令人

爱不释手。

BEECH PLATE IN THE SHAPE OF CALABASH
Qing Dynasty
L 53.5 cm

RMB 12,000-15,000

469
清  天然木如意

说明：本件如意取自天然佳木，保存了木质本身的自然机理，

纹路及树之生长皆可一眼观止。整器包浆醇厚，色泽油

润，乃同类器中的上佳之选。

WOOD RUYI
Qing Dynasty
L 54.5 cm

RMB 15,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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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清  木茶台

说明：茶台选材天然木料，平整台面，而周身保持着原有的机理。整器

体量较大，包浆醇厚，色泽华美。可见经年之古韵盎然。整器能

够至今保持完好，难能可贵，日积月累，堪为佳作。

TEA TABLE OF WOOD
Qing Dynasty
L 128 cm

RMB 10,000-15,000

471
清  琥珀荔枝纹挂坠

说明：挂坠以琥珀为材，圆雕而成。数颗荔枝在枝叶的掩映下形态饱

满，令人垂涎。荔枝树有“经四百余年犹能结实者”之说，象征

长寿。琥珀坠中间镶嵌圆形银饰一枚，锦地塑骏马，尾部飘扬，

马首回望，小巧精致。此琥珀坠光润且质地紧密，油脂呈暗红

色，做工也精湛，是清代琥珀饰品中的上乘佳品。

AMBER PENDANT CARVED WITH LYCHEES
Qing Dynasty
L 5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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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清  黄杨木雕葫芦形小盒

说明：此盒以黄杨木雕成，整体雕琢为葫芦造型，由器盖和

器身两部分组成，子母口上下扣合，咬合紧密。芥蒂

处浮雕瓜叶瓜蔓，垂落至器盖下部，相互缠绕，另一

侧雕刻葫芦一颗，硕大饱满，葫芦下方花蝶款款飞

舞，生动逼真。器身顶部芥蒂处与器盖相应，浮雕略

作枝叶，形象生动。

黄杨木是产自我国南方的一种木料，生长百年，直径

才加粗一尺，其木质柔韧细密，色泽淡黄无疵，细

腻润泽可与象牙媲美。清代地方官员进贡的各式文房

雅具当中，以黄杨木为材者是必不可少的。而此件黄

杨木雕葫芦形小盒不仅选材质感细腻，造型更精巧可

人，施雕琢之功而形神兼备，如出自然，所刻画的纹

样，不中绳墨规矩而愈显栩栩如生，工艺精湛，为清

木雕小器中的珍品。

拍品的主题纹样葫芦，自古以来便是化解疾厄病痛、

聚气纳神之灵物。葫芦为藤本植物，藤蔓绵延，结食

累累，籽粒繁多，故被视作象征和祈求子孙万代的吉

祥物，葫芦蔓上结着数个葫芦的图案被称为“子孙万

代”。葫芦又谐音“福禄”，寓“福禄满门”、“福

禄万代”、“福禄双至”、“喜福无边”之意，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亦受到世人的

追捧。

整器以黄杨木精雕而成，体坚实，质细腻，色褐熟，

雕琢工艺精良，线条流畅，造型饱满，气韵润泽，寓

意佳美，把玩甚佳。

BOXWOOD BOX IN THE SHAPE OF CALABASH
Qing Dynasty
L 8.6 cm

RMB 60,00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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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清早期  铜雕犀牛砚滴

说明：砚滴选用精铜为材，俯卧犀牛造型。头部双目圆睁，

鼻梁上的犀角小巧玲珑，微微弯曲，嘴部自然微张，

双儿向侧后竖起。四肢伏于地，四蹄自然放置。周身

数道凸起显示出犀牛的健硕体态。满身刻划菱形装

饰，表现了犀牛的身体皮肤特征。背部凸起一唇口孔

洞，可通腹部，腹内空可蓄水。

砚滴为文房用品，一般配有滴注，可用滴注将所蓄之

水吸出，滴于砚。汉代已有飞熊、卧羊、辟邪、鸠凤

等多种样式的玉质砚滴，常为后代所模仿。这种砚滴

在明代又被称为“水中丞”，除用于蓄水外还是文房

内的陈设品。 

犀牛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以其身体的一部分—

犀角出现，中国古代常以犀角用作装饰品，宋以后

多以之制犀角杯。犀角是生长在犀牛鼻额上的角，为

一种含有碳磷酸钙、氨酸等化学成份，具有清热、解

毒、定惊等医药效能之珍贵药材。从本件砚滴所雕琢

的犀角来看，属于犀牛幼崽。整器造型规矩中带有灵

气，刻画细腻入微一丝不苟，置于文房之间，志趣油

然而生。

COPPER DROPPER FOR INKSLAB, IN THE SHAPE OF 
RHINOCEROS
In early Qing Dynasty
L 8.5 cm

RMB 13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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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清早期  铜浮雕花卉纹香盘

说明：香盘铜质，敞口外撇，弧腹下收，圈足。外壁以连珠

纹为地，凸雕花卉纹样。花开四季，展露芬芳，枝叶

繁茂，生机勃勃，展翅雀鸟飞舞其间，更显出一派生

机盎然。整器造型规整，铜质精当，包浆醇厚。兼具

香盘的实用功能与欣赏价值，堪为器中佳品，值得

雅藏。

COPPER INCENSE PLATE CARVED WITH FLOWERS
In early Qing Dynasty
D 13 cm

RMB 30,000-40,000

475
清  铜胎掐丝珐琅蕉叶如意纹香瓶

说明：香瓶唇口外撇，短直颈，溜肩，上腹部鼓弧，腹部下收，近底部

微微外撇。周身以蓝料为地，掐丝填彩装饰。颈部变体龙纹，肩

部如意纹样，下承花卉纹，近底部蕉叶纹一周。分别以蓝、红、

黄、白、绿各色材料填彩，五彩缤纷，华美可人。整器造型小

巧，满工一丝不苟，值得赏鉴。

CLOISONNE ENAMEL VASE WITH THE DESIGN OF BANANA LEAF 
AND RUYI PATTERN AND A GILDED COPPER BODY
Qing Dynasty
H 9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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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清  黑漆嵌螺钿盖盒

说明：盖盒呈方形，带底托，通体黑漆。盖面四周起边线，内嵌螺钿作

两只对称夔龙，二龙四目相对，髯须向头后飘曳，四肢先后舒

张，在夔龙图案之中进行细致刻划。二龙身之间嵌螺钿“眉寿

堂”三字。款识：“雍正三年桂月”款，“辰居监制”。钤“棠

氏”篆书印。整器造型规整，嵌螺钿既有文字亦有纹样，使得盖

盒在不同角度闪现五彩光芒。

BLACK LACQUER SQUARE CASE INLAID WITH MOTHER-OF-
PEARL
Qing Dynasty
L 9.8 cm H 3.5 cm

RMB 10,000-20,000

477
清  黄杨木金石文印章盒

说明：印章盒以黄杨木为材，呈方形，分为盒盖和盒身，子母口上下扣

合，盖面高起，刻金石文。盖盒四周光素，充分展现了黄杨木的

木质纹理。整器造型规整，工艺严谨，得以收藏，实为良选。

BOXWOOD SEAL-INKBOX CARVED WITH JINSHI CHARACTERS
Qing Dynasty
L 12.8 cm H 8.5 cm

RMB 35,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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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清早期  铜竹节筒式戟耳炉

款识：“本固性直”四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本件香炉选用精铜为材，雕琢竹节形香炉，做工精良

考究。铜炉口沿平直外撇，向下渐收。直腹作竹节样

貌，腹部出楞，于口沿下方至腹部下方对称作两戟

耳，同样貌如竹节，并在耳与炉身相接处装饰竹叶若

干，叶片伸展，精巧灵动。铜炉底部作乳钉纹一周，

下承三足，均作竹节形。炉底平滑，外底方框内减地

阳文“本固性直”四字双行隶书款。

竹一直以来便被誉为高风亮节的代表，仅数片叶，坚

劲挺拔，气势冲霄，很具竹节操坚贞高洁的象征。竹

之绝妙处，未曾出土先有节，其性最殊，遭霜雪而不

凋，历四时而常茂；风来自成清籁，雨打更发幽韵，

饶有“筛风梳月带雨斜”的特色。宋代大诗人苏东坡

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句，由此可见古

人喜爱竹的程度之深。本件香炉以竹之形象为刻划对

象，足见作者之巧思，寄情怀于私物之心。

整器形体庄重，包浆古朴，皮色为浅腊茶色，赤铜成

器，沉密压手，细腻庄重。目前而言，隶书款铜香炉

所见仅此一件，实为难得之佳作。

COPPER INCENSE BURNER IN THE STYLE OF BAMBOO 
CARVING WITH JI EARS
In early Qing Dynasty
D 11.3 cm H 10.1 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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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清  楠木嵌红木边文具盒及各式文具一套

说明：文具盒以楠木嵌红木盖面组成。盒呈长方形，四足随形而做。上

下扣合。盒体内部起隔断，将长方形盒体分为六个大小不一的小

格，较大的格又分上下两层，用以摆放笔、墨、砚滴、印尼等文

具以及剪刀、小秤、裁纸刀等各式便携工具。整盒成套而出，各

小件器物保存完好，难能可贵。文具盒盖面书“观德”二字，足

见物主之修为习养，由此可一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

NANMU WRITING CASE INLAID WITH MAHOGANY
Qing Dynasty
L 29.2 cm W 17.2 cm

RMB 55,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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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清  黄杨木雕灵芝拂尘

说明：拂尘柄部以黄杨木为材，巧以木料进行雕琢，形如藤蔓缠绕，灵

气十足。柄头部呈如意状，寓意吉祥。拂尘头部以绳布缠绕着一

束束马鬃尾，自然垂落，鬃毛接近底部颜色渐深，天然材质，浑

然天成。整件拂尘造型古朴大方，选材上乘。拂尘用以祛除螨

虫，在佛教经典中屡有菩萨或长者手执白拂的记载。该件拂尘兼

具收藏、鉴赏与实用价值，值得赏鉴。

BOXWOOD WHISK CARVED WITH GLOSSY GANODERMA 
PATTERN
Qing Dynasty
L 19 cm

RMB 15,000-20,000

481
清  瘿木方形印章盒

说明：印盒呈方形，子母口，造型扎实且一丝不苟。整器不施雕刻，使

得瘿木的天然纹理得意完美呈现。瘿木取自桦树根部，锯板刨

光，纹理美丽，独具特色。印盒暗红色，包浆淳厚，是难得的清

代文人书房用具。

GALL SQUARE SEAL BOX
Qing Dynasty
L 10.8 cm H 7.2 cm

RMB 25,000-30,000



098·东正2014年秋 099·东正2014年秋

482
明代  瓦砚

说明：砚呈瓦状，呈半圆形。两侧宽缘分别刻“我堂吴氏藏

砚”，“道光戊戌叶东卿先生赠此砚囗字以志”。砚

堂边另有各种文字铭刻。整器体量较大，包浆醇厚，

使用痕迹明显，值得雅鉴。

叶志诜（1779-1863），字东卿，晚号遂翁，湖北汉

阳人，名沣、名琛之父。嘉庆九年进册翰林院，初国

子监典簿，充提调，升兵部武迁司郎中。有《平安馆

483
清  楠木雕山水诗文印章盒

说明：该件印章盒以楠木为材，造型规整，做工一丝不苟，

无论出楞的打磨，亦或各面画作的刻划，周遭诗文的

篆刻皆精益求精。盖面内剔地浮雕太湖石芭蕉叶图

景，侧上方书“乙酉鞠秋仿陆包山笔法”，忌机长者

款。盒盖四壁剔地刻回纹一周。盒身一侧刻划山石松

柏图景，远山连绵，一片宁谧。其余三面均刻不同笔

体诗文、印章。整器不惜繁复工艺，力求精益求精，

为人称道。

NANMU SEAL-PASTE BOX CARVED WITH LANDSCAPE 
AND POEM
Qing Dynasty
L 19.5 cm

RMB 25,000-30,000

诗文集》若干卷。家藏书籍、金石甚富。

WA-INKSTONE
Ming Dynasty
L 37 cm

RMB 35,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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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清早期  芙蓉石雕瑞兽暖手

说明：芙蓉石为寿山石中的一种佳品，产于福建福州之寿山，故名为寿山石。芙蓉石

色白，略显淡红，质地柔和细腻，适宜于雕刻，尤适于镌刻图章用料。此件暖

手沁色古朴，致密温润，包浆自然。立体圆雕瑞兽，雕刻技法精湛，纹饰紧凑

华美，密而不乱，抛光精细。采用圆雕、浮雕、镂雕、阴刻等技法而就。瑞兽

头部上扬，双目圆睁，犄角弯卷，猪鼻扩唇，须髯向后背去，螺发扬起，背部

鳞片层层叠叠，脊背凸起，显现肌肉质感。整器肌骨丰满，刀法洁简粗犷，线

条流畅，造形生动自然。

暖手作为文人闲暇时把玩的小玩具，虽无实用价值但却都是主人的心爱之物，

随时携带珍爱有加，从不离手。此暖手尺寸得当，圆润可人。芙蓉石为材，石

料上乘。造型古朴典雅，雕刻工艺精湛，颇为难得，当为清代玉石雕刻之佳

作，值得收藏。

YELLOW AGALMATOLITE HAND PIECES IN THE SHAPE OF BEAST 
In early Qing Dynasty
L 9.2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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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清  宫廷扣子六颗

说明：本组圆形扣子六枚，尺寸不一。其中铜鎏金錾刻扣子

两枚，腹部錾刻团寿纹样，所填蓝料已有遗失。另四

枚纽扣以连珠排布，外壁白地上装饰红花绿叶等五彩

纹样，流光溢彩，玲珑小巧。我国纽扣历史悠久，自

唐代以后在服饰上使用得更加普遍。作为衣服上最普

通不过的纽扣虽是日常之物，但通过本组拍品，可见

宫廷纽扣做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虽为小物，无不

彰显着皇家物品的雍容华贵。

参阅：《清宫服饰图典》紫禁城出版社 P139

REGIUS BUTTONS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15,000-20,000

486
明  文石山子

说明：文人书房不同于皇家御苑，后者给人以一种威严与至上的皇

权，文人书房所体现的是一种安详平和，与世无争，文人在

此自己的一方天地中自得其乐，悠闲自在。因而人文雅士的

书房摆件，如此件拍品的文石山子，可以将文人的情况得以

最好的诠释。整器随形而作，展现出山石特有的机理和线条

走势，在灵动中见古意，在素雅间畅忧思。

WEN STONE MINIATURE HILL
Ming Dynasty
H 15.5 cm

RMB 40,000-50,000
《清宫服饰图典》紫禁城出版社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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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明  铜胎掐丝珐琅海水江崖天马纹诸葛碗

说明：碗直口，深弧腹，卧足。规格大。铜胎，内外壁均以

掐丝珐琅为饰。内壁饰蓝天花卉纹，梅花开满枝头。

外壁主题纹饰为海水天马纹，白马须髯随风飞扬，四

腿舒张奔腾于天际，海水波涛汹涌，更显得天马器

宇轩昂。近底部仰莲纹一周为饰。卧足外底以蓝料为

地，掐丝镶嵌蓝红白等各色材料，装饰花卉纹样。整

器而观，碗的形制、材料及纹饰，均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显示其为明宫廷御制之物，十分难得，值

得珍视。

CLOISONNE ENAMEL ZHUGE BOW WITH THE DESIGN 
OF FLY HORSE AND A GILDED COPPER BODY
Ming Dynasty
D 19 cm

RMB 50,000-60,000

488
明  铜雕马形镇纸

说明：选精铜为材，圆雕铸卧马造型。马首回望，双目远眺，双耳竖

起，好似若有所思。脖颈修长，左侧前腿向外伸展点地，其余均

卧于身下。尾部鬃毛自然垂摆于身体一侧，显得悠闲自在。整器

刻划精当，塑形精益求精，造型传神，堪为佳作。

COPPER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HORSE
Ming Dynasty
L 8.5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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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明  铜雕“赏心十六事”诗文折沿大笔洗

说明：铜洗敞口折沿，直腹下收，承随形三足。外壁靠近底

部凸雕纹饰一周，变体龙纹成对而出，仿照商周青铜

器纹样而来，但加入了后世工匠的巧思构想，因而更

富动态之美。笔洗内底刻划果纹，折沿上篆书“乞

得名花盛开，飞来佳禽自语”。该段文字选自苏轼的

《赏心十六事》诗句：

“清溪浅水行舟，凉雨竹窗夜话，暑至临流濯足，雨

后登楼看山，柳阴堤畔闲行，花坞尊前微笑，隔江山

寺闻钟，月下东邻吹箫，晨兴半炷名香，午倦一方藤

枕，开瓮忽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乞得名花盛开，

飞来佳禽自语，客至汲泉煎茶，抚琴听者知音。”

可见对生活的追求自古以为为人们津津乐道，且随着

器具的传承流芳百世。

书案上笔墨用毕须洗去毫中的余墨，以便于再次使

用，笔洗即专事洗笔之具。自古以来无论皇宫亦或民

间，笔洗皆为人文骚客不可或缺之物。其造型多创

新，材质也极为丰富，深浅各异。

笔洗始见于汉代，其时尚无专用的笔洗，文房之事借

用一般盛水器而已。就传世文物来看，文具中专用的

笔洗自宋代开始出现。明代笔洗多为玉、瓷两类。如

此件笔洗以铜为材，实乃稀少。且如此体量，保存至

今难能可贵。

整器以精铜为材，雕琢铸造，经年包浆醇厚深沉，

古之气韵油然而生。将其置于文房之中，堪为夺目

之首选。

COPPER BOWL CARVED WITH POEM 
Ming Dynasty
D 39.7cm

RMB 60,00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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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明正德  铜阿拉伯文香炉

款识：“正德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

说明：宽平沿，短束颈，扁圆状鼓腹，平底，底附三个乳凸

状矮足。线条圆弧流畅，造型典雅端庄。腹部作三个

如意云纹开光，内连珠纹剔地浮雕阿拉伯文，连珠纹

紧密有序，阿拉伯文字体挥洒自如。

整器造型规整，炉身肥而不腴，圆浑大气，三足丰腴

短硕，可谓炉中形之美者。所用铜质精良，手感沉

重，器壁薄厚适中，琢刻文字清晰、饱满。炉体皮壳

色泽深沉，包浆自然浑厚，丰实润莹，打磨精细，是

一件上佳的文房珍品。

以阿拉伯文作为铜质香炉的别致装饰，在众多式样

中，堪为数量稀少、尤为珍贵的品类。作为记录着中

国与伊斯兰文化时代交融的历史，其艺术文化价值更

为丰富。

明代中期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大量传入，明正德皇帝也

被传信奉伊斯兰教，因而，当时所制造的工艺品诸如

瓷器、铜器等，经常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内容大多

是《古兰经》中的赞美词，由此，阿拉伯文字的使用

也成为了后世辨识明正德器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

特征。

在明武宗朱厚照执政的十六年间，因其尊崇伊斯兰

教，所以伊斯兰文化得以彰显，各式各样的阿拉伯文

香炉、阿拉伯文瓷制品等大量涌现，传世佳作大多出

自正德年间。本件铜质阿拉伯文香炉，特征明显，彰

显出了中国回族二元一体的和谐文化特质，其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在今天看来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堪为

收藏品中的首选。

COPPER INCENSE BURNER WITH SANSKRIT INSCRIP-
TIONS
Zhengd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D 15.5 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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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清  铜嵌银狮形香插

说明：该件香插立体圆雕狮形。狮子双目圆睁，嵌银装饰，炯炯有神。

双耳垂肩，鼻孔朝天，口部大张，露出嵌银牙齿白晃晃。头部、

肩背、颈部、四肢均雕刻各式螺发及鬃毛，不尽繁复。由颈部下

方至背部嵌银装饰垂挂项链璎珞，更添华彩。四肢脚趾刻划指甲

锋利，更增添了孔武之气。香插乃古人闻香之用具，闻香又是古

人四闲事之一，备受推崇。此器很好的兼顾了实用与艺术，堪为

佳品。

COPPER INCENSE BOTTLE IN THE SHAPE OF LION INLAID WITH 
SLIVER
Qing Dynasty
L 9.5 cm

RMB 80,000-90,000

492
清  铜浮雕双龙戏珠纹菊瓣香盘

说明：该盘敞口，外壁作菊瓣纹，出楞数条，具有动态之美。盘心内浮

雕双龙戏珠纹样，龙体蜿蜒，首尾相接，龙之细部刻划细腻。外

底方框减地阳文篆书款。整器造型规整，集使用与艺术价值于一

身，堪为佳作。

COPPER PETALS OF CHRYSANTHEMUM SHAPED INCENSE PLATE 
WITH CARVED DESIGN OF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PEARL
Qing Dynasty
D 19.5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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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清乾隆  紫檀雕云蝠纹挂框

说明：该件挂框以紫檀为材，木质色泽红中透黑，包浆温润，足见佳品上品之历久弥

新。挂框内出楞用于装饰与固定，外框四角装饰展翅蝙蝠纹，取“福”之谐

音。四边装饰团寿祥云纹样，浮雕细腻，之方寸间深浅纹路自然流畅，足见工

匠之巧思，技艺之高超。堪为佳作。

RED SANDALWOOD FRAME CARVED WITH CLOUDS AND BATS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 62.5 cm

RMB 30,000-40,000

494
清  铜鎏金花卉纹鸟食罐

说明：小罐呈五瓣，敞口，斜腹直收。其中两侧花瓣间作一耳。内外皆

以铜鎏金工艺，显得富丽堂皇。口部外侧一周卷草纹，腹部连珠

纹剔地錾刻缠枝花卉，枝叶弯卷腾云，上扬间极富动势，下部仰

莲纹内錾刻由小至大花草三组，极为工整。整器造型小巧，小气

大作，实为难得之佳品。

GILDED BRASS BIRD FEEDER JAR WITH FLOWERS
Qing Dynasty
H 4.8 cm

RMB 30,000-40,000



114·东正2014年秋 115·东正2014年秋

495
清中期  紫檀木刻诗文笔筒

说明：圆形直腹式，厚壁平底，口沿呈泥鳅背。老紫檀木色

黝黑泛紫，周身牛毛纹。腹外壁书“钦因春飨，导物

嘉会，述修辟雍”，署款“西村吕世宜”。钤印：臣

世宜。文字选自碑阴《史晨后碑·鲁相史晨飨孔子

庙碑》。此外并作诗文：“惟性所择（宅），真取不

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

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

其天放，如是得之。”署款“嘉士郑亨”，钤印：臣

亨之印。这首诗出于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

品》第十五首《疏野》。

吕世宜（1784年-1855年），字可合，号西村，晚年

号不翁，祖籍清代马巷厅金门西村，故又号西村。博

学多闻，研究涉猎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书法及

金石。是清代闽台两地著名的书法家、有“台湾金石

学宗师”之称。

郑亨，字联三，号嘉士，祖籍福建海澄，居住厦门。

清同治庚午举人，大挑(疑为大姚县)知县。博学，擅

长书法，隶书，字体俊秀飘逸，模仿郑板桥字体十分

传神，留下了颇多墨宝，在厦门的白鹤岩题刻里字迹

尤多。湛深经术，曾在台湾任职。

该件紫檀笔筒规整大气，木料上乘，包浆醇厚，运刀

技法娴熟老辣，且诗有所属，名家之器，实为收藏

佳品。

RED SANDALWOOD BRUSH HOLDER CARVED WITH THE 
POEM DESIGN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D 12.6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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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清乾隆  紫檀木雕绳纹嵌镂空碧玉四方瓶

说明：方瓶呈八面，宽窄不一。平沿，方口，束颈，折肩，

直腹，上宽下窄，向下斜收，足部外撇。瓶颈部四方

方形开光，其外以绳结铜钱为饰，开光内镂空雕琢花

卉纹样。瓶壁宽面四方开光，嵌镂空碧玉为饰，以团

寿为中心对称装饰蝙蝠、卍字纹，寓意福寿、万福，

身为吉祥。窄面雕琢绳纹装饰，长绳系铜线，刻画细

腻。方瓶下作器座，做如意云头纹形足。整器造型修

长，规整，雕刻各种装饰皆尽吉祥寓意之能事，所雕

纹饰清晰，纹饰繁多，错落有致，疏密得当。瓶体造

型修长，器作规整，所用紫檀木料色泽深沉，包浆醇

厚，结合丰满的造型，秀美无比。

瓶身所嵌碧玉为软玉里的一个品种，在我国以准噶尔

盆地南缘的玛钠斯县出产量最大，所以碧玉又称“玛

钠斯玉”。碧玉多用于制作器皿，也有一些用来生产

首饰和玉器，也是历来是玉雕工艺品的上乘之选。碧

玉的质地细腻如墨绿色凝脂，很少有瑕疵。清朝乾隆

中期以后，碧玉逐步成为宫中普遍使用的玉种，工匠

们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集阴线、阳线、

平凸、隐起、镂空等多种传统做工，同时吸引了外来

艺术影响，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纵观本件拍品，无论所用木料、玉料，皆为上品，且

工艺娴熟，堪为佳作。

RED SANDALWOOD VASE INLAID WITH GREEN JADE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H 35.1 cm

RMB 30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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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清  黄料双螭龙纹带扣

说明：带扣以黄料雕琢盖面，凸雕两条螭龙上下翻飞，螭龙身姿蜿蜒，

四肢遒劲有力，首部相对，好似彼此嬉闹。带扣以白玉为底，背

面雕琢桃形纽和圆形纽便于系带使用。整器取材两种材料，无论

色泽，质地均相互映衬，彼此突出，使得带扣虽体量小巧却令人

珍爱有佳。

DAI KOU OF YELLOW GLASS WITH THE DESIGN OF TWO CHI 
DRAGONS
Qing Dynasty
L 6.8 cm

RMB 15,000-20,000

498
清  宫廷八方手执铜镜

说明：此件把镜由镜身、镜柄两部分构成。镜身铜质，呈八

棱形。镜面盖面采用刺绣工艺，红地上秀两颗寿桃和

四季花卉，周围以金线层层包边。镜柄为棍状直柄。

镜身、镜柄由雕琢后的染牙等衔接。柄底端嵌象牙并

系有黄丝线穗。此镜选用多种材料，使用繁多工艺，

将把镜制作得造型美观，色彩艳丽，纹样生动，寓意

吉祥，反映了清时期制镜的工艺水平。

COPPER HANDLED MIRROR WITH EMBROIDERY COVER
Qing Dynasty
L 22.8 cm W 13.5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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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清  竹雕如意

说明：该件如意取竹为材，分为如意头部和柄两部分。如意

头部浑圆，内凹，配合竹之色泽深沉，包浆醇厚，犹

如灵芝一般。如意柄部出楞一道，由根部绵延而下，

柄部表现出了自然而然的弯曲，修长秀美。

如意，梵名阿那律，秦言如意。《指归》云：“古之

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

长三尺许，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

意，故曰“如意”。《南史》卷五十载齐高帝赐明僧

绍竹根如意，又唐释皎然亦有《赋得竹如意送详师赴

讲》，似乎竹如意与高僧大德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清代，特别是从乾隆至慈禧统治时期，是如意发展的

顶峰。因为皇家的需求和宫廷造办处的参与，使其不

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越前代，而且形制丰富，但所包含

的意蕴几乎完全成为了“吉祥如意”的符号，每逢喜

庆便可使用。考虑到本件拍品为竹雕制品，其在北方

干燥的环境下保存尤为难得，因而此柄如意品相甚好

实为难得。

RUYI-SCEPTRE OF BAMBOO
Qing Dynasty
L 43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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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清  铜雕海水云蝠纹双环手炉

款识：“明善堂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手炉精铜为材，器盖双环交错，镂空雕琢五蝠对称分布，其余以卷草为装饰。

器盖边缘装饰变体龙纹一周。器身三道弦纹内，连珠纹剔地刻划海水祥云纹

样，海涛翻滚，祥云腾空，气势恢宏。外底方框减地阳文书“明善堂制”楷书

四字双行款。整器造型规整，使用痕迹明显，保存较好，为收藏尚佳之选。

明善堂在苏州市吴中区东山杨湾上湾村，是一座建筑艺术极高而又富丽堂皇的

民间住宅。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建筑在东部，有花厅，大厅，主楼及左右备

弄，厢房等。偏西有墙门，耳房，客堂，佛楼及花园等。本件拍品该应为明善

堂主人要求制作完成。

COPPER HANDLE BURNER CARVED WITH CLOUD, SEAWATER, BAT
Qing Dynasty
L 17.5 cm H 9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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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清中早期  铜阿拉伯文圆盒

款识：“正德年造”四字双行楷书款

说明：圆盒精铜锻造而成，分为盒盖和盒身，子母口扣合，

相互紧密扣合，周身光素无纹饰，仅盖面圆形开光

内，以连珠纹为底，剔地刻阿拉伯文为饰，更彰显了

宗教的神秘气息。外底方框减地阳文“正德年造”四

字双行楷书款。整器造型规整，大气浑然而出，令人

爱不释手。

COPPER ROUND BOX WITH SANSKRIT INSCRIPTIONS
The prophase of Qing Dynasty
D 10.5 cm

RMB 35,000-40,000

502
明  铜葵口香盘

说明：铜盘色泽深沉，包浆润泽，古意盎然。盘口边缘出楞

作十瓣葵口，使得铜盘在中规中矩中富有变化。直腹

下收，圈足。整器造型规整，用料厚重，使用痕迹明

显但保存完好，难能可贵。

COPPER INCENSE WATER-CHESTNUT-FLOWER SHAPED 
PLATE
Ming Dynasty
D 17 cm

RMB 20,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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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清中期  玛瑙雕鹿形摆件

说明：玛瑙为材，圆雕鹿形摆件。该鹿前肢一足微微抬起，似欲奔跑，

亦或准备驻足观瞧。颈部修长，鹿角后背，身体臀部上翘，动态

十足。塑形准确，而以简洁之刀法刻划各细部特征，精准到位。

整器充分利用了玛瑙材质的油润与纹理特性，结合了雕琢之功，

置于厅堂，是一件不错的案头摆件。

AGATE CARVING IN THE SHAPE OF DEER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H 18 cm

RMB 20,000-30,000

504
清中期   南红玛瑙饕餮纹小瓶

说明：小瓶取自南红玛瑙为材，红润光洁，包浆深沉，油润可人。小瓶

弧肩，鼓弧腹，下收，腹部上方对称作两兽耳衔环。腹部饰饕餮

纹，双目圆睁，阔嘴喷张并做变体几何纹样。整器造型工整，刻

划纹样细致入微，极具装饰意味，加之南红玛瑙品质上乘，值得

赏鉴。

THE SOUTHERN RED AGATE BOX CARVED WITH TAOTIE 
DRAGONS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H 4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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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清  孔雀石灵芝形观赏石

说明：该件拍品为孔雀石，呈灵芝形，乃观赏石，颜色艳丽，色带纹带清晰，体量较

大，保存完好，深绿浅绿交相辉映，绿的纯正，半透明、透明部分迭出。 

孔雀石作为一种含铜的矿石，属碳酸盐类矿物，据《本草纲木》载：“石录生

铜坑内，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因其

颜色和它特有的同心圆状的花纹犹如孔雀美丽的尾羽，故而得名，也因此尤为

珍贵。其以质地均匀致密、细腻光洁、坚韧块大者为佳。

该件孔雀石流传有序，年代较一般矿石更具收藏基础，且体量较大，叠嶂碧绿

晶莹，孔窍玲珑，使人既叹其天然之难得，又赞叹清人鉴赏收藏之难得，能保

存完好至今，值得赏鉴。

MALACHITE IN THE SHAPE OF GLOSSY GANODERMA
Qing Dynasty
H 25.5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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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明  南红玛瑙雕螭龙纹镇纸

说明：南红玛瑙为材，镇纸上方浮雕螭龙纹。取材方形，小巧灵秀。所

雕琢的螭龙体态蜿蜒，双目圆睁，鬃毛翻卷自然垂散开来，首尾

呼应更凸显螭龙的矫健身姿。另刻划如海浪晕开，衬托螭龙动

势。镇纸即指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之物，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

期，历朝历代皆为文房必备之物为人们所喜爱，本件即为其一，

包浆深沉，值得赏鉴。

THE SOUTHERN RED AGATE PAPERWEIGHT CARVED WITH A CHI 
DRAGON
Ming Dynasty
L 2.8 cm

RMB 20,000-30,000

507
明  天然赏石

说明：该件拍品材质应为天然灵璧石，灵璧石因县名而得其

名。灵璧原为零壁镇，宋代置县，改灵壁，清代属于

安徽凤阳府。此县所产石料最宜做磬，敲击铿然悦

耳，清代所用磬料，大部分由该县采办。本件灵璧石

石料体量较大，光泽油润，能够完好保存实属不易，

仅以重量而言已价值不菲，经年累月，价值不可

估量。

LINGBI STONE
Ming Dynasty
L 80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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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清乾隆  紫檀雕龙纹木板

说明：紫檀为材，色泽深沉，包浆润泽，历久弥新。该件木

板应为家具之部件，中间浮雕正龙纹，双目圆睁，须

发飞扬，身姿遒劲，四爪孔武有力，龙体盘旋于祥云

间更彰显了气韵恢弘。正龙两侧各有二龙头对望，

大口喷张，气宇轩昂。该件拍品应为宫廷之物，尤

为珍贵。

RED SANDALWOOD BOARD CARVED WITH DRAGONS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 24 cm

RMB 60,000-70,000

508
清中期  皮质小多穆壶

说明：壶圆筒形状，僧帽口，下置流，对应一侧作链条。腹部

横箍，整体以皮为材，光素雅致。多穆壶是蒙、藏少数

民族盛装水或酥油茶的器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风

情。清代满族亦以此盛装奶茶。此件皮质，还原了多穆

壶的粗旷之气，并以柔美兼具，堪为收藏佳品。

LEATHER DUOMU POT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H 35 cm

RMB 10,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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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清乾隆  铜鎏金龙纹构件

说明：该组构件乃为家具中的配件。满工为饰，不尽繁缛。

如意形叶片錾刻正龙纹腾飞于祥云之间，下承海水疆

牙。另两件对称叶片菱花口，图案一致，均作二龙戏

珠，祥云环绕。仅以纹样可见该组构建应为宫廷家具

之部件，难能可贵，价值丰富。

GILDED BRASS BUILDING COMPONENT CARVED WITH 
DRAGONS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 23.5cm

RMB 20,000-25,000

511
清早期  紫檀案上几

说明：紫檀几取材精良，包浆深沉，光洁润泽。几边缘出

楞，并装饰卷云变体纹样，镂空雕琢，甚为雅致。几

点两侧镂空琢长方框，内雕变体卷云纹样。整器造型

规整，做工一丝不苟，纹样统一，乃案上之佳品。

RED SANDALWOOD LOW TABLE 
In early Qing Dynasty
L34.2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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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清  银鎏金盘长双福捧寿纹带扣

说明：带扣银鎏金工艺，两个盘长节由双环相连，中间嵌团寿纹，两侧

对称作蝙蝠纹样，双环上下方分别饰寿桃各一。带扣背面光素平

整。作为腰间之物，本件带扣兼具了实用功能与艺术性，吉祥

纹样汇聚一堂，身为吉祥。鎏金精细，琢磨细致，尊贵之意态

毕现。

GILDED BRASS DAI KOU CARVED WITH BATS AND PANCHANG 
PATTERN
Qing Dynasty
L 9.5 cm

RMB 10,000-15,000

513
清  铜雕人物形摆件

说明：该铜人慈眉善目，面容可掬，头顶光素，身着服帖短

裤，别无他物。袒露胸怀。左臂置于头部，右臂前伸

似取物。右腿搭于左膝之上，悠然自得，憨态可掬令

人甚是喜爱。所用铜料经过岁月锻造，包浆醇厚，值

得赏鉴。

STATUTE OF A COPPER MAN
Qing Dynasty
L 23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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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清中期  套料八宝纹莲子罐

说明：该罐呈橄榄形，口部内敛，器盖扣合，盖上作一黄料钮，弧腹下

收。以套料剔刻蓝、黄、红等色八宝纹样，飘逸自然。整器造型

规整，用料扎实，刻划细致，值得赏鉴。

GLASS POT EMBOSSED FLOWERS AND EIGHT BUDDHIST 
EMBLEMS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H 15 cm

RMB 20,000-30,000

515
清中期  紫檀嵌骨“感应编注解”书形盒

说明：该盒紫檀佳木为材，色泽深沉，包浆醇厚。仿照古籍

样貌琢磨，施白色并雕琢出书页效果，看似简单，

其工一丝不苟，书箱盖面刻“感应编注解”五字单

行。整器造型别具匠心，构思精巧，用料上乘，值

得赏鉴。

RED SANDALWOOD BOX IN THE SHAPE OF BOOKS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L 11.5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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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清咸丰-同治  竹编镶奇楠桃花鳜鱼纹宫扇

说明：宫扇分为扇面与扇柄两部分。扇面以蒲编成，其扇缘编织边条。扇面编织经纬

错叠，局部呈现几何图案，细密平展，毫无缝隙，历久弥新。扇面镶嵌以奇楠

为材，雕刻桃花鳜鱼形象，鳜鱼体胖肥美。桃花或含苞待放或怒放争艳，枝叶

展开各自盛开，此情此景正映衬了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诗句：“西塞山前

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与宫扇相

配，表达了所有者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所用奇楠是沉香中极为珍贵的一种，自古不宜多得。自汉朝起，皇室祭天、祈

福、礼佛、拜神、室内熏香，奇楠为最重要的香材。古时中国的皇帝床上必备

三味香料，即：麝香、龙延香，奇楠香。而奇楠沉香的功效，在当时的皇室更

是被传说成具有唤魂之功效，概与沉香能提神，镇静的作用有关。该件拍品虽

然扇面所用之才稀疏平常，但镶嵌之物卓然不群，赋予了人文雅士之闲情逸

致，甚为难得。

扇面与扇柄连接处巧做“常平五铢”纹样加以装饰。扇柄刻划变体“寿”字及

团寿纹样，寓意吉祥美好。

宫扇又称团扇、纨扇，历史悠久，应源于中国。宋以前所称的扇子，即为团

扇。王昌龄《长信愁》诗：“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杖扇新

录》载：“近世通用素绢，两面绷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圆、

六角诸式，皆倩名人书画，柄用梅烙、湘妃、棕竹，亦有洋漆、象牙之类。名

为‘团扇’”。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中国的扇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而

扇之价值在历史中传承，更在其所富含的文化内涵。本件拍品神、形、意俱

佳，堪为收藏之佳作。与拍品相同之作见有集珍斋收藏，两件作品应为一对。

参阅：《Treasure of the Ｃhinese Scbolar》by Fang Jing Pei 1997年 P154 

Lot.164

《清风徐来—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成扇》 故宫出版社 2013年 P217 Lot.103

FAN INLAID QINANMU CARVED WITH PEACH BLOSSOM AND MANDARINFISH 
Xianfeng to Tongzhi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 41.8 cm

RMB 150,000-180,000

《清风徐来—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成扇》

 故宫出版社 2013年 P217 Lot.103

《Treasure of the Ｃhinese Scbolar》

by Fang Jing Pei 1997年 P154 Lot.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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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清中期   铜胎画珐琅花卉葫芦纹香盘

说明：香盘直口，直壁，长方形，四足。口沿、底、足均露胎，香盘内

外壁皆以画珐琅方式进行装饰。内底四角绘四季花卉，中心绘葫

芦纹，在鲜花盛开之间，两颗饱满的葫芦夺人眼目。所绘花卉色

泽各异，晕染有佳，且枝叶繁茂，舒展开来，以深浅绿色表现叶

片的仰覆动态，极为传神。器壁内外所绘缠枝花卉纹样一致，以

五色材料进行涂染，加之白地衬托，更显得富丽堂皇。香盘体量

虽小，小气大做，工艺上乘，用料讲究。原配紫檀木座。

铜胎画珐琅技艺作为一门传统手工艺，经久不衰，尤其受到宫廷

的喜爱，得以在皇宫内外传扬不衰。制作需要经二三次填彩、修

正后再烧结、镀金、磨光而成，工艺繁缛，堪为佳作。

PAINTED ENAMEL PLATE WITH THE DESIGN OF FLOWER AND 
CALABASH AND A GILDED COPPER BODY
Middle term of Qing Dynasty
L 6.8 cm

RMB 60,000-80,000



北京东正南京2014年六朝赏珍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4年12月17-19日

拍卖场次:当代水墨专场 12月19日 星期五 13:30-15:00

 当代书画专场 12月19日 星期五 15:00-16:30

 历代名砚专场 12月20日 星期六 10:30-12:00

 古董珍玩专场 12月20日 星期六 13:30-16:00

展拍地点：南京汉府饭店一楼钟山厅（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62号）

朱新建《笔砚精良》 33cm×45cm 祝铮鸣《欢喜》 80cm×55cm

明 海天旭日端砚 24.8cm×22cm 明永乐 青花折枝芍药纹大盘 D37.5cm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50号建筑师工社509室

518
明 铜鎏金饕餮纹爵杯

款识：“恩荣”二字单行楷书款

说明：爵敞口外撇，腹部内收，口上有双立柱，口沿外部至腹部下方作龙状

耳。器身下承三足。通体鎏金。腹部分为上下两部分纹样，上部雕饰蕉

叶阳纹一周，下部为饕餮纹，并作出楞。器底刻“恩荣”款，应为宫廷

赏赐之物。

此铜爵仿商周时期的青铜爵而作，但又有所变化。商周时期的爵形体相

对较大，为槽状长流，尾部尖翘，口上有伞形柱，而此爵形体轻巧，

流、尾均已不见。此外，鎏金工艺出现于东周时期，因此在商周青铜爵

中不可能看到鎏金装饰。

整器造型小巧，铜鎏金工艺华美，刻划纹样细腻，值得赏鉴。

GILDED BRASS JUE CARVED TAOTIE DRAGONS
Ming Dynasty
H 9.7 cm

RMB 80,000-9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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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卖

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

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对

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

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

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到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人

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

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

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

予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

卖及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金

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非拍

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

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

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

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

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他

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雇

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人

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亦

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何原

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有

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三件

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拍卖合同

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卖

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

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

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

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

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

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

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北京东正2014年秋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6500 7706

拍卖现场传真：+8610-6500 7710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20020481920001632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Tel: 8610-65935768    Fax: 8610-65936557
http: //www.dongzhengauction.com E-mail: service@dongzhengpm.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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